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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
色
味
缘
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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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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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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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部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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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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煙
仔
諸
君
皆
懿3

為
我
板
人
“•• 

隹
仁
煙
納
曾
價
並 
不
较

他
41派
做
禽
品
。:

逃
返
廣
州
：
依
養
父
度
活
・.
腹
中
一 
塊 

肉
則
留
於
鄕
中
：
岩
徐
氏
後
嗣
：
毎 

向
人
言
及
：
猶
有
學
云
■
，

越南人之鬥井•
劇 

鬥
牛
之
舉
・
・
西
班
牙
最
盛
行
・■
其
事
實 

:
吾
人
在
電
影
中
時
時
見
之
：
然
西
班 

牙
之
鬥
牛
：
則
人
與
牛
鬥
：
而
越
南
人 

之
鬥
牛•
・
則
牛
與
牛
鬥
。•
其
風
趣
各
異 

・■
越
南
鬥
牛
節
：
每
年 
一
度
・
，約
在
九

.月
間
舉
行
・•
東
京
一
帶
之
鬥
牛
地
点■.

則
在
海
防
之
塗
山
：
記
者
去
年
曾 
一 度 

往
觀
：
其
情
形
頓
有 
一 紀
之
價
値
二
未 

鬥
牛
之
前
・
・
先
由
各
鄕
選
定
一
能
鬥
之 

牛
・
・
于
指
定
之
日
參
加
比
赛
：
岳
爲
嚴
一 

重
・
・
鬥
牛
地
点
在 
一 山
脚
之
大
廣
塲
中 

・
・
未
開
鬥
前
・•
沿
塲
褊
樹
旗
幟••
牛
首 

扎 
一 紅
巾
・
・
儼
如
田
單
之
火
牛
陣■•
鬥 

時
則
大
擊
鑼
鼓
・•
喧
聲
震
地
：
雙
方
主 

人
：
則
跳
窿
鼓
掌
以
助
慶
：
一 牛
負
後 

:
則
另
易
他
牛
・•
以
最
後
勝
利
者
爲
奪 

得
錦
標
・•
勝
者
触
高
氣
揚
：
欲
呼
而
去 

・
・
敗
者
則
垂
頭
喪
氣
：
有
若
敗
軍
之
將 

:
得
勝
之
牛
：
則
由
鄕
中
共
養
之
以
爲 

一
來
年
决
賽
之
用
。■
其
失
敗
之
牛••
則
盡 

屠
之
以
供
口
腹
：
其
肉
則
分
派
于
有
關

加
屬

金然
然 

然
然

變
」雲
埠

身體康寧.

配
：
如
有
父
母
者
。・
得
由
父
母
覓
店
善 

章
担
保
領
囘
：
此
舉
蓋
當
局
以
近
日
市 

內
私
娼
之
多
，：
爲
入
民
國
後
之
最
：
對 

於
市
政
及
治
安
：
均
有
極
大
之
妨
碍
： 

不
能
不
嚴
厲
禁
止
：
免
滋
流
弊
云
：
昨 

經
由
公
安
局
發
出
六
言
韵
語
吿
示
：
徧 

貼
通
衢
：
惟
政
府
吿
示•
・
人
每
目
之
爲 

官
樣
文
章
：
未
悉
此
次
能
例
外
否
耳
： 

請
拭
目
俟
之
：

統酬見和新年詩諸君 
(
明
心) 

戈
馬
頻
煩
逐
塞
塵 
金
鶏 
一 唱
歲
華
新 

進
賢
欲
上
劉
賛
策 
助
精
應
輸
魯
肅 

日
月
未
容
閒
玩
悟 
江
山
寕
忍
任
沉
淪 

豪
峠
與
子
傾
肝
胆 
且
酌
香
醋
度
此
辰 

夏曆元旦試筆(
鄭
文
生) 

今
朝
預
備
上
春
臺 
喜
見
銀
花
火
樹
開 

慶
祝
提
壺
斟
柏
酒 
滌
除
否
塞
泰
新
來 

其 
二

件
哦
元
旦
筆
初
開 
案
上
嬌
花
帶
笑
隋 

寫
到
江
山
零
亂
居 
生
公
命
法
健
禁

紀念預吿

本社定於二月二號舉行十四 

週年紀念慶典幷新舊職員 

交代禮寅具薄酌統請 
， 

洪人駕臨助慶指示一 
切曷 

勝榮幸 
證達權社陶敬啟

◎
有舖誉

咧
必
珠
埠
致
公
堂
樓
下
之
舖
出
賃
其
舖
爲
營
業 

生
意
與
作
偏
門
一 
切
足
以
有
餘
裕
地
因
有
攤
感 

票
廠
位
並
土
庫
且
有
櫃
架
火
爐
等
等
俱
皆
齊
備 

租
價
亦
極
相
宜
如
有
志
營
此
業
者
請
即
到
來
本 

埠
公
堂
直
商
或
通
函
均
無
不
可
謹
此
佈
吿 

个
， 

列
必
珠
致
公
堂
謹
啟

本
旅
館
在
雲
煉
豪
夾 

佐
治
街
角
開
淞
房
舍
寛 

敞
豚
奔
雅
潔
汽
爐
溫
煖 

水
嚨
冷
熱
且
與
華
埠
搭 

爲
鄰
近
茲
爲
利
便
起
見 

特
備
自
由
車
送
迎
僑
胞 

光
顧
希
爲
留
意

電
話"
矢
磨
」貳
叁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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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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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
所
以
爲
己
者
・•
斯
爲
得
之
耳
：
抑
人
生 

大
節•
・
办
不
在
多
娶 
一 妻
：
况
君
生
平 

事
業
・
・
則
爲
英
雄
而
非
聖
賢
也•
・
爲
聖 

賢
當
須
現
行
臣
耳
・
・
而
英
雄
之
人
： 

乃
不
矜
細
行
：
祇
於
大
節
無
虧
缺
也
： 

自
可
以
留
名
於 
tit•
，君
寧
勿
喻
此
： 

大
欣
爲
之
笑
日
・
・
卿
果
如
是
能
賢
也
・・ 

吾
敢
不
從
，•
雖
然•
・
吾
亦
安
能
久
家
食 

:
以
享
閨
房
之
福
者•
・
大
娘
笑
日••
九 

太
爺
未
嘗
以
語
君
耶
・
・
渠
以
年
老
耄
矣 

:
不
能
更
營
其
海
上
生
涯
：
今
擬
輟
業 

不
復
爲
：
而
以
其
海
舟
予
他
人
・
・
以
向 

來
大
有
所
獲
：
亦
可
以
娛
暮
年
長
子
孫 

者
・
・
不
願
更
冒
險
也•
•
(
未
完)

婦
爲
可
恥
：
誠
悪
俗
也•
・ 

同
硯
李
君
向
在
梅
縣
營
洋
貨
業
：
今
歲 

言
旋
：
數
年
奮
雨
：
一 旦
相
逢
：
風
雨 

聯
牀
・•
倍
加
親
熟
：
談
話
間
偶
説
及
賣 

媳
事
頗
詳
：
並
舉
其
父
執
徐
某
之
事
爲 

例
・
茲
乘
課
餘
之
暇.
錄
之
以
博 
一
粲 

徐
某
者
・
・
梅
縣
人
也
・
。壯
而
傭
工
於
廣 

州
・
・
年
中
收
入••
殖
足
自
給•■
但
飽
暖 

思
淫
慾
・
・
乃
人
之
常
情
・
・
腰
纏
旣
富•• 

遂
生
求
牝
之
想
：
後
得
同
學
介
紹
納
其 

友
陳
某
之
育
女
爲
妻•
・
結
補
甫
三
年
： 

徐,不
知
何
故
誤
染
時
症
：
不
匝
月
而
撒 

手
西
歸
：
遺
下
寡
婦
孤
兒
扶
柩
囘
里
・・ 

如
是
者
度
過
數
月■■
一 日
：
其
姑
召
婦 

入
：
正
色
謂
之
日•
・
汝
在
余
家
已
守
孝 

滿
數
月•
・
夫
妻
之
誼
已
盡
矣
・
・
今
家
內 

拮
据
萬
狀
，
勢
難
多
養
汝
壹
人•
・
今
爲 

汝
計
：
不
如
另
適
別
家
：
所
得
身
價
・・ 

以
作
育
兒
之
用
。•
實
爲
兩
全
其
美
：
他 

年
嫁
得
金
龜
婿
：
當
較
守
此
愚
節
之
爲 

愈
也
・•
婦
力
非
之■
・
且
痛
陳
利
害
：
聲 

淚
俱
下
：
然
姑
因
扭
於
俗
例
而
貪
於
財 

:
竟
不
俟
婦
之
允
肯••
卽
將
之
許
配
於 

鄰
村
某
氏
子
：
迎
娶
有
日
矣
・
・
有
好
事 

者
洩
其
事
於
婦
前
・
・
婦
見
事
至
如
此
・■ 

知
難
再
拒
：
乃
乘
人
不
備
・
・
收
拾
細
軟
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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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黄
崑
崙) 

其
明
日
晨
起
：
大
桃
對
鏡
理
粧
：
粧
竟 

:
朝
大
娘
執
禮
耳
恭
：
大
娘
亦
喜
：
慰 

之
日
：
妹
甫
歸
來
：
此
一 
月
中
可
獨
當 

夕
・•
吾
品
盼
大
爺
之
速
有
子
也
：
以
如 

是
義
俠
之
人
：
乃
不
當
無
子
：
然
我
殊 

不
能
作
繭
：
其
貴
當
在
桃
妹
，・
妹
勿
以 

是̂

退
也
：

大
桃
日
：
婢
子
亦
何
敢
・
・
昨
日
之
夜
・・ 

饗
大
<
入
宿
大
奶
奶
所
：
大
奶
奶
不 

網
•i
-
w
  

w

子
悚
傑
：
今
必
不
敢
如
大紀梅縣賣媳陋習 

茄
姫 

吾
國
風
俗
・
・
隨
地
而
異•
・86
以
廣
東 
一 

省
而
論
：
其
習
俗
亦
各
地
不
同
・
・
如
順 

屬
女
子
之
不
落
家
：
瓊
崖
女
子
之
唱
山 

歌
等
・•
俗
習
相
沿
・.
牢
不
可
破•
・
故
改 

良
風
俗
機
關
之
設
：
所
以
刻
不
容
援
也 

:
梅
歌
：
即
舊
日
嘉
應
州
：
土
質
磽
瘠 

:
民
風
强
悍
：
居
斯
地
者
客
籍
人
最
多 

•
・
然
其
習
慣
所
趨•
。故
賣
媳
之
事
・•
認 

爲
司
空
見
慣
，
子
死
可
以
轉
鬻
其
娘
・・ 

其
代
價
輒
數
百
：
而
娶
者
亦
不
以
再
醮

^

^

娘
心
賢
之
・・i

大
欣
出

卿
乃
弄
此
狡
獪
：
使

我
經
樊
桃
也
：
吾
生
銅
筋
鐵
肋
：
乃 

令
闻
溫
素
鄕
中
銷
磨
耶
，。

大
娘
奚
日
：
君
二
十
年
來
已
拚
生
命
： 

犯
大
難
以
爲
人
矣
・
・
而
爲
己
者
安
在
・■ 

今
得
桃
妹
相
侍
・
・
其
庶
幾
復
有
生
人
之 

樂
耳
：
人
生
安
能
候
僕
但
爲
人
：
舍
己 

不
芸
也
：
若
此
則
爲
中
於
墨
子
之
說
： 

■
偏
而
無
富
：4
宜
於
爲
人
之
餘
：
更
求

認華更新•
祝君賀君•
學識孟晋。事業隆興.

耻

滿

雪

.

係
之
人
：
去
年
鬥
牛
時
天
氣
正
佳
：
駆 

往
觀
者
：
人
山
人
海
：
間
有
三
二
法 

人
・•
更
携
有
手
影
機
以
攝
鬥
牛
時
之 

狀
態
焉
：

放
火
：
奸
淫 
4(]
掠••
豈
一
一
一
民
主
義
信
徒 

:
有
如
是
凶
惡
乎
・♦
而
共
匪
尙
不
殺
乎 

•■
余
答
之
日
：
誠
然••
共
匪
確
應
殺
・
・ 

而
共
党
不
應
滅
：
與
乎
國
賊
應
殺
・
・
而 

國
家
不
應
亡
也
同
：
因
國
與
賊
旣
不
同 

:
故
共
與
匪
有
別
也
：
吾
故
日
共
產
不 

鼓
剿
：

•
・
又
到
美
國
斯
賓
非
爾
飛
行
公
司
去
大 

説
一 
番
：
說
代
表
中
國
政
府
向
該
公
司 

定
購
飛
機
：
先
向
此
公
司
租
一
上
等
汽 

車
・•
借
用
一 
個
濶
車
夫■•
乘
到
諾
桑
敦 

去
見
美
國
前
任
總
統
柯
立
芝
・
・
與
柯
共 

攝 
一 影
・.
登
之
報
端
：
後
發
覺
他
實
在 

某
教
會
担
任
一
小
職
務
：
真
相
始
露
云

共產黨不該勦 
外弟 

近
日
見
各
報
章
所
載
：
南
頤
巷
尾
所
言 

■■
皆
日
共
產
党
應
殺
：
共
產
党
應
滅
： 

似
乎
共
產
之
害
：
有
甚
於
洪
水
猛
獸
者 

•.
究
竟
害
與
不
害
，■
我
非
共
產
党
員
： 

未
明
其
主
義
真
相
：
故
不
敢
下
一 
斷
語 

也■■
但
査
共
產
主
義
逾
入
中
國
之
初
・
・
國
人 

何
等
興
高
耽
烈
以
歓
迎
之•
・雖
高
明
爲 

國
民
党
總
理
：
國
人
稱
之
爲
演
父
的
孫 

文•
・
亦
樂
與
之
携
手
・
・
與
之
合
作
：
党 

員
且
著
文
以
伸
明
其
好
處
：
謂
合
乎
三 

民
主
義
中
之
民
生?
其
解
釋
民
生
主
義 

的
全
文
：
我
不
能
强
記•
•
但
其
大
意 

有
云
。『民
生
主
義
：
亦
日
社
會
主
義
・・ 

即
是
大
同
主
義
。
亦
日
共
產
主
義
」
又 

云(
共
產.乃
民
生
理
想
・
民
生
乃
共
產
實 

行
」・
由
此
可
以
敢
斷
之
日
：
民
生
與
共 

產:;
實 
一 耐
二
：
二
而
一 
者
耳•■
有
何 

别
属
一•
或
曰
：
共
匪
喪
良
無
道
：
殺
人

廣州市嚴禁私娼辨法 
(
明
夷)二 

廣
州
市
爲
党
府
西
南
執
行
部
駅
在
池
： 

儼
然
爲
西
南
首
善
之
區••
其
對
於
市
政 

:
不
能
不
力
予
整
頓
：
免
爲
西
南
政
府 

聲
譽
之
玷
：
故
對
於
各
項
市
政
：
均
特 

別
注
意
：
外
表
之
可
觀
者
：
除
建
築
珠 

江
鐵
橋
・
・
開
闢
馬
路
諸
大
政
外•
・
復
籌 

備
市
展
賢
會
・■
以
鳍
揚
市
政
之
成
績   

-: 

最
近
以
市
內
私
娼
如
林■
・
每
分
局
拘
留 

或
科
罰
者•
・
日
有
增
益•■
市
府
以
爲
市 

政
之
玷
・
・
乃
商
之
公
安
局
，・
設
法
嚴
厲 

取
締
・
以
翼
稍
挽
頹
風
而
維
市
政
・
特
設 

女
子
習
藝
所
・•
訂
定
辦
法
・
・
凡
屬
私
娼 

被
獲
者■.
省
次
從
輕
罰
联
：
惟
須
拍
照 

留
局
：
若
塞
犯=
一次：
即
予
拘
留•
・發 

所
習
藝•
俟
稍
有
技
能
：
即
予
妥
爲
擇

梁作友與黃天來 

梁
作
友
以
捐
三
千
萬
元
助
政
府
動
人
： 

舉
國
爲
之
注
目••
咸
目
梁
爲
第
二
個
輸 

財
助
邊
之
卜
式
・•
而
梁
亦
居
然
成
爲
由 

黨
府
派
員
招
待
之
濶
人
。・
最
近
假
面
具 

揭
穿
：
梁
遂
不
得
不
嗒
然
返
魯
：
此
事 

之
離
奇••
實
爲
最
近
敕
國
運
動
中
之
大 

笑
話••
然
梁
以
此
爲
國
人
所
注
目
：
又 

得
政
府
短
時
期
之
招
待
・
・
亦
可
謂
佔
盡 

便
宜
矣■•
猶
憶
民
國
十
六
年
時
・
・
福
建 

人
黃
天
來
之
與
美
總
統
柯
立
芝
一 
事・・ 

事
雖
不
同••
實
有
同 - 
笑
話
之
妙
・
・
據 

聞
當
時
美
國
于
林
白
德
初
次
飛
渡
大
西 

洋
之
後
・■
美
國
朝
野
方
面
・
・
方
狂
熟
提 

倡
飛
行
事
業
：
黃
天
來
利
用
此
時
機
： 

提
倡
飛
渡
太
平
洋
：
別.有
所
圖
：
且
自 

稱
爲
廣
州
國
民
政
府
所
派
之
飛
行
上
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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